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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委员会 

第二十七届会议续会 

2018 年 12 月 6 日和 7 日，维也纳 

 

  临时议程说明 

 

  增编 

 

  说明 

 

 1. 选举主席团成员 

 

依照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第 2003/31 号决议及经社理事会职司委员会议事规则第 15

条，委员会在 2017 年 12 月 8 日选出了第二十七届会议的主席团。第二副主席、第

三副主席和报告员的职位在 2018 年 5 月第二十七届会议常会部分之后的闭会期间

空缺。委员会将于 2018 年 12 月 6 日选举第二十七届会议剩余期间的主席团成员。 

 

 2. 通过议程和其他组织事项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在其题为“麻醉药品委员会和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委员会的续会

联席会议”的第 2011/259 号决定中决定，从 2011 年起，麻醉药品委员会和预防犯

罪和刑事司法委员会应在其各自的续会期间举行联席会议，旨在审议两委员会的议

程的业务职能部分所载议程项目，以期就行政、预算和战略管理问题向联合国毒品

和犯罪问题办公室提供综合政策指示。理事会还决定，两委员会相互紧接举行续会

的做法将继续下去，以使每个委员会都能够在单独的会议上审议各自议程的规范职

能部分所列议程项目。 

根据上述决定，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委员会将在续会期间同麻醉药品委员会联合举

行两次会议，以便审议关于战略管理、预算和行政问题的议程项目 4。此后将在单独

的会议上审议议程上的其余项目。这已反映在本文件附件所载的拟议工作安排中。 

 

  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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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战略管理、预算和行政问题 

 (a) 改进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治理和财务状况不限成员名额常设政府间工

作组的工作 

 (b) 关于联合国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方案政策和预算问题的指示 

 (c) 委员会的工作方法 

 (d) 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工作人员构成情况及其他相关事项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在其题为“改进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治理和财务状况：

延长改进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治理和财务状况不限成员名额常设政府间

工作组的任务授权”的第 2017/236 号决定中，决定续延该工作组的任务授权，直到

将于 2021 年上半年举行麻醉药品委员会与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委员会的届会阶段

会议时为止，届时两个委员会将全面审查该工作组的运作情况并考虑延长其任务授

权。该工作组的职权范围载于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委员会第 18/3 号决议。 

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委员会在第 26/1 号决议中请该工作组继续研究并讨论毒品和

犯罪问题办公室供资情况和财务管理、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治理和财务状况、综

合方案编制、评价和监督、通过人力资源管理改进性别均衡和地域代表性，以及其

他事项。委员会还将收到秘书处关于该工作组工作的说明（E/CN.7/2018/3/Add.1-

E/CN.15/2018/3/Add.1）供其审议。 

在第二十六届会议续会上，委员会通过了题为“联合国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基金

2018-2019 两年期预算”的第 26/5 号决议，在该决议中，委员会暂时核准了 2018-

2019 两年期普通用途资金的预计使用额，并核可了该两年期合并预算中的方案支

助费用资金和特别用途资金估计数，但须作一些调整。 

委员会第二十七届会议收到了执行主任关于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 2018-2019 两年

期合并预算的调整的说明（E/CN.7/2018/12-E/CN.15/2018/14），供其核准。委员会通

过了题为“联合国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基金 2018-2019 两年期预算”的第 27/1 号决

议，注意到并核准了拟议调整。 

委员会第二十七届会议续会将收到执行主任关于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 2018-2019

两年期合并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E/CN.7/2018/14-E/CN.15/2018/16）供其审议，其

中载有供其核准的 2018-2019 两年期普通用途资金预算的任何订正估计数。 

委员会还将审议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 2020年年度方案实施计划草案（E/CN.7/2018/ 

CRP.11-E/CN.15/2018/CRP.8）。 

委员会在第 26/5 号决议中请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采用加强外联工作等办法，在

坚持《联合国宪章》第一百零一条的同时，加紧努力以确保在尽可能广泛的地域基

础上征聘工作人员，特别是专业及以上职类工作人员，并向委员会下次续会报告这

方面的进展情况。此外，委员会还请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执行主任加紧办公室的

努力，以在专业及以上职类，包括在外地代表中，实现男女比例 50/50 的目标，同

时坚持《联合国宪章》第一百零一条，为此除其他外加强外联工作，并向委员会下

次续会报告此类措施的进展情况。委员会还请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继续在报告中

以及在改进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治理和财务状况不限成员名额常设政府

http://undocs.org/E/CN.7/2018/12-E/CN.15/2018/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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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工作组内的对话中，提供按区域和性别分类的详细工作人员构成数据，以及为改

进其工作人员地域分配和性别平等所采取的措施，包括说明对内和对外征聘程序。

委员会将收到执行主任关于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中性别均衡和地域代表性的报

告（E/CN.7/2018/15-E/CN.15/2018/17）供其审议。 

根据经社理事会第 2011/259 号决定，将在与麻醉药品委员会举行的联席会议上审

议议程项目 4。 

 

  文件 

 

秘书处关于改进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治理和财务状况不限成员名额常设

政府间工作组工作的说明（E/CN.7/2018/3/Add.1-E/CN.15/2018/3/Add.1） 

执行主任关于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 2018-2019 两年期合并预算执行情况的

报告（E/CN.7/2018/14-E/CN.15/2018/16） 

执行主任关于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中性别均衡和地域代表性的报告

（E/CN.7/2018/15-E/CN.15/2018/17） 

秘书处关于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 2020 年年度方案实施计划草案（E/CN.7/ 

2018/CRP.11-E/CN.15/2018/CRP.8） 

 

 9. 第十三届联合国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大会的后续行动和第十四届联合国预防犯

罪和刑事司法大会的筹备工作 

 

在议程项目 9 下，委员会不妨审议第十四届联合国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大会筹备工

作取得的进展，并审议需要处理的待定的组织安排和实务性安排（如有的话）。 

 

 10. 委员会按照大会第 68/1 号决议对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工作的贡献，包括落实、评

估和执行《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 

 

委员会在 2018年 5月第二十七届会议上审议了其对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工作的贡献，

强调指出，委员会是联合国系统内关于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问题的主要决策机构，

因此，可在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和监测相关进展情况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在该届会

议上，委员会建议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核准一项题为“加强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委员

会在促进执行《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方面的作用”的决议修订草案（决议草案

一，E/RES/2018/15）供大会通过。委员会还建议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核准一项题为“可

持续发展目标背景下的法治、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的决议修订草案（决议草案三，

E/RES/2018/17）供大会通过。 

2018 年 7 月 23 日，大会通过了第 72/305 号决议，题为“审查大会关于加强经济及

社会理事会的第 68/1 号决议的执行情况”，并决定在大会第七十四届会议及以后与

可持续发展问题高级别政治论坛的审查进程一并进行的审查周期期间，对该决议及

其附件所载安排进行审查。 

按照第 72/305 号决议附件，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应继续加强其作为监督其附属机构

的中心机制的作用，还应确保其附属机构之间适当分工以及统一和协调这些机构的

http://undocs.org/A/RES/68/1
http://undocs.org/E/RES/2018/15
http://undocs.org/E/RES/2018/17
http://undocs.org/A/RES/72/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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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程和工作方案。此外，理事会还应改进其成果以及其附属机构的成果，使之更切

合实际、协调一致和着眼于提出解决方案。 

按照第 72/305 号决议附件，大会应为可持续发展问题高级别政策论坛和经济及社

会理事会提出一个总主题，经社理事会各附属机构应同样根据总主题提出各自的专

题，同时继续审议在履行这些附属机构其他职能方面的必要议题或专题。 

关于统筹部分，大会在该决议中决定，统筹部分将在高级别政治论坛前一天举行，

为期一天，其间将讨论和汇总会员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各附属机构、联合国系统

和其他相关利益攸关方提供的所有信息。统筹部分还将协调理事会附属机构的工

作，促进它们之间更明确的分工，并协调各专门机构有关可持续发展目标和其他国

际商定发展目标的政策和活动。联合国系统各实体负责人、经社理事会附属机构主

席和各区域委员会执行秘书将应邀参加。 

大会在该决议中还决定，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在保持其政府间性质的同时，应努力推

动主要团体、非政府组织、私营部门、青年和其他相关利益攸关方及区域组织积极

参与理事会及其职司委员会和区域委员会的活动，但应遵守理事会及其职司委员会

和区域委员会的议事规则和大会 2013 年 7 月 9 日第 67/290 号决议关于理事会主持

召开的高级别政治论坛会议的规定。 

关于管理部分，大会在该决议中决定，这部分会议的重点是通过程序性决定、审议

附属机构的建议以及介绍报告和审议在有关议程项目下提交的提案草案。通常还将

在上半年和最后一个季度举行专门的管理会议，为填补经济及社会理事会附属机构

和有关机构的通常空缺和待补空缺进行选举。在筹备理事会选举时，会员国应在选

举前至少提前三个工作日提名候选人。 

大会在该决议中还决定，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应当加强对其附属机构的监督和协调作

用。理事会应审查其附属机构的工作，以确保它们继续切实发挥作用。理事会还将

确保其附属机构提出技术分析和专家分析、评估和政策建议，为理事会的统筹观点

提供参考，并为《2030 年议程》的执行工作提供借鉴。理事会应有效地将其附属机

构的成果纳入自身的工作。 

大会在该决议中还决定，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应要求其附属机构确保它们全力支持

《2030 年议程》的贯彻执行和经社理事会的工作。附属机构的工作应反映在实现可

持续发展目标方面采取综合、注重行动的办法的必要性。附属机构的建议应立足于

对《2030 年议程》进展情况以及各次会议和首脑会议在各自领域的成果进行的扎

实、循证审查。附属机构应以高效、有效、透明、包容方式开展工作。每个附属机

构应考虑是否仍需每年通过谈判形成成果文件，并在编写这些成果文件时，确保这

些成果文件有效、务实，并将使合作水平得到提高。 

委员会不妨利用第二十七届会议续会，进一步审议如何在其任务授权范围内，为落

实《2030 年议程》做出最佳贡献并支持审议该议程的执行情况。还不妨讨论可如何

进一步增进其工作同理事会其他职司委员会工作的协同效应，以期使工作成果对于

《2030 年议程》的执行工作更切合实际、协调一致和着眼于提出解决方案，从而为

执行大会第 72/305 号决议作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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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委员会第二十八届会议临时议程 

 

在议程项目 11 下，委员会不妨审议并讨论第二十八届会议的筹备工作，包括该届

会议的临时议程以及常会部分和续会部分的会期，除其他外还有该届会议上专题讨

论的组织工作。按照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第 2016/241 号决定，委员会第二十八届会议

的突出主题，即该届会议专题讨论的议题是“有效、公正、人道和负责任的刑事司

法系统在预防和打击源于任何类别不容忍或歧视动机的犯罪方面承担的责任”。 

 

 12. 其他事项 

 

秘书处尚未注意到需在议程项目 12 下提出的任何议题。 

 

 13. 通过委员会第二十七届会议报告 

 

预计委员会将在项目 13 下通过其第二十七届会议续会报告。 

*** 

 

  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委员会第二十八届会议开幕和选举主席团成员 

 

根据经济及社会理事会职司委员会议事规则第 16 条，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委员会

主席团成员的任期到选出继任者为止，并且有资格连选连任。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在其第 2003/31 号决议中决定，自 2004 年起，委员会应在每届

会议结束时选出下届会议的主席团，并鼓励主席团在委员会常会和闭会期间非正式

会议的筹备中发挥积极的作用，以使委员会能够向联合国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方案

提供不间断的、有效的政策指导。 

根据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第 2003/31 号决议和职司委员会议事规则第 15 条，请委员

会于 2018 年 12 月 7 日第二十七届会议续会结束时举行第二十八届会议的开幕式，

唯一的目的是为该届会议选出一名主席、三名副主席和一名报告员。 

考虑到在地域分配的基础上实行任职轮换制的既定惯例，委员会选出的第二十八届

会议主席团成员将分别来自下列区域组： 

 主席：  东欧国家组 

 第一副主席：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国家组 

 第二副主席： 西欧和其他国家组 

 第三副主席： 亚洲―太平洋国家组 

 报告员：  非洲国家组 

根据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第 2003/31 号决议，五个区域组的主席、“77 国集团和中国”

主席以及欧洲联盟轮值主席国的代表或观察员将应邀参加主席团会议并同当选的

主席团成员共同组成扩大主席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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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拟议工作安排 

 

下文所示的拟议工作安排须经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委员会核准。一俟某一项目的讨

论结束，如果时间允许，将立即讨论下一个项目。建议的会议时间为 12 月 6 日星

期四上午 10 至下午 1 时和下午 3 至 6 时，以及 2018 年 12 月 7 日星期五下午 3 至

6 时。 

日期 时间 项目 标题或说明 

    12 月 6 日， 

星期四 

上午 10 时至

下午 1 时 

 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委员会第二十七届会

议续会开幕 

  1 选举主席团成员（续） 

  2 通过议程和其他组织事项（续） 

  4 战略管理、预算和行政问题（续）（联席会议） 

 下午 3 时至 

6 时 

4 战略管理、预算和行政问题（续）（联席会议） 

12 月 7 日， 

星期五 

下午 3 时至 

6 时 

9 第十三届联合国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大会

的后续行动和第十四届联合国预防犯罪和

刑事司法大会的筹备工作 

  10 委员会按照大会第 68/1 号决议对经济及社

会理事会工作的贡献，包括落实、评估和执

行《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续） 

  11 委员会第二十八届会议临时议程（续）。 

  12 其他事项（续） 

  13 通过委员会第二十七届会议续会的报告 

 

http://undocs.org/A/RES/68/1

